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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113 學年度招生簡章—國中部 

（113 學年第一學期 / 2024 年 9 月入學） 

 

 

 

 

 

 

報名收件時程 

即日起至 113 年 08 月 12 日止 

（隨到隨審制，若招生額滿將提前截止） 

 

聯絡我們 

網址: www.iwskinst.com 

信箱: iwskinst@gmail.com 

電話: 02-25020690 

地址:(108)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 

(目前校區為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部內) 

http://www.iwskinst.com/
http://www.iwskinst.com/
mailto:iwskinst@gmail.com
mailto:iwskinst@gmail.com
https://goo.gl/maps/4BnMk8GMnrmcaxm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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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對象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招收國民小學畢業（含應屆畢業）或具同等學力者，

以及國中階段的學生。 

 對藝術領域有興趣或曾接觸過相關領域之學生。 

 預計招收人數：15 位 

 

貳、報名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3 年 08 月 12 日止（隨到隨審，額滿提前截止，不另行通知） 

 

參、報名流程 

一、第一階段：報名、繳交資料及報名費。 

資料繳交方式： 

(1)紙本填寫並寄送至本機構或(2)線上填寫表單並上傳資料。 

 

(一) 必備資料 

1. 113 學年度學生入學資料表：紙本填寫 (附件一)或線上填寫新生報

名資料表: https://forms.gle/nwiU7a3abDc6JCjX8 

2. 畢業證書或在學成績單 (就學紀錄) 

繳交國小畢業證書或前一學年度成績單（轉學生），若尚未收到可之後

補齊，請於線上報名表單欄位備註，於錄取報到時，須補齊應繳文件。

否則取消錄取資格。 

3. 參與聲明書：網站下載檔案紙本親簽 (附件二) 

4. 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二)學生特殊經驗 

競賽得獎、志工、實習等經歷證明，亦可提供照片或影片連結，讓我

們更認識學生特質的參考 (非必備)。 

https://forms.gle/nwiU7a3abDc6JCj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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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繳交報名費 

報名費：新台幣 500 元 

匯款帳號如下：第一商業銀行-萬華分行 

戶 名：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帳 號：007-18110073224 

並請註明學生姓名或學生身分證字號 (請勿填寫非學生本人資訊，以

免無法確認入帳) 

 

二、第二階段：親師生晤談 

(一) 報名收件採隨到隨審制。本機構收件後 2 周內進行親師生晤談， 採電

話或 Email 通知並個別安排親師生晤談時間。 

 

(二) 學生及家長須共同與教師團隊懇談，了解學生、家長對本實驗教育機

構的期待，及學生特質興趣與家長理念是否適合本實驗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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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甄選參考指標說明 

第一階段「資料書面審核」及第二階段「親師生晤談」之參考指標如下： 

1. 學生對文化創意表演藝術、內在素養等領域興趣、潛能或專長。 

2. 學生個人自主性、學習動力、團體合作、或其他特質。 

3. 家長對於本實驗教育機構之課程教學、教育理念及制度的認同及支持。 

 

伍、學年制度及學費說明 

一、學期制 

 本實驗教育機構採上下學期制。 

開學及結業日期雖參考教育局公告日期，每學期開學及結束日期視課程規劃

及教學活動之妥適性略為延後或提前。 

 每學期約為 18 週。上學期約為每年 9 月開學至 1 月中；下學期約為 2 月

左右開學至同年 6 月中。 

 每年寒暑假期間，皆會開設多元課程，為自由參加性質，須另外收費。 

 

二、學費/雜費計收方式 

(一) 學費計收方式 

每學期「學費」新台幣 150,000 元。 

新生收到紙本學費繳費單，須於約定之錄取報到日之前完成繳費並攜帶「學

校收執聯」備查。 

在學生之學費繳費單於每學期末會發放，需請家長於收到繳費單後 2 週內

繳款完成，以利統計申報新學期於教育局註冊的學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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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雜費計收方式 

雜費主要為支付該學期課程材料、特殊外部場地費用及外訪課程交通費之實

際計算。每學期購買之材料依據授課教師之「課程教學大綱」所列。費用依各

該學期課程不同，或其他選修課程不同，個人的雜費金額會有差異。雜費金額

經學期初依各課程教師回報一學期所需材料，經詢價採買及計算後，雜費繳費

單於學期中段（約開學後 5 至 6 週）發放。 

以下說明雜費所含之項目： 

 

1. 代收團體保險費：依教育局公告（參考: 近年每學期計 175 元）。 

2. 租借外部場地費用：課程若含須使用外部場地設備之課程，場地設備費用

之計收，由此課程之人數共同均攤，均攤之金額計入雜費中。 

3. 外訪課程交通車資：若規劃至路程較遠地點而需遊覽車之費用，由此課程

之人數共同均攤，均攤之金額計入雜費中。 

4. 課程材料費：依據授課「課程教學大綱」所列之學生所需材料、書籍、工

具等費用，以課程實際狀況計收。 

5. 午餐費用：可由校方統一訂購，以實際金額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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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錄取及報到 

親師生晤談後，錄取名單及報到採個別通知並約定辦理報到手續之日期。 

報到應繳資料如下： 

一、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費繳費收據（繳費方式另行通知） 

二、 國小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影本，請攜正本驗後歸還。 

三、2 吋證件照 2 張及其電子檔（請以 USB 存檔）。 

 地點：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108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 

 報到截止時間：113 年 08 月 02 日 

逾期未完成報到程序，視同放棄入學，由其他學生候補。不得申請保留入學。 

 

柒、放棄錄取 

一. 繳費後如學生因故無法入學，官網下載填妥「113 學年度招生錄取學生放

棄錄取資格聲明書」，並經法定代理人簽章後，於 113 年 08 月 09 日中午

12 時前親送至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 89 號「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

構」辦理。 

 

二. 依據辦理放棄錄取、休學、轉學之時間退還當學期學費比例 

1. 開學日前，辦理放棄錄取或休學，全數退還。 

2. 開學日後，辦理休學、轉學之時間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費三分之二。 

3. 開學日後，辦理休學、轉學之時間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

者，退費三分之一。 

4. 開學日後，辦理休學、轉學之時間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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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學費雜費繳交方式 

1. 至銀行櫃檯填寫【匯款單】 

(各家銀行若有酌收匯款手續費，需由家長自行吸收)  

銀行資訊 

第一商業銀行-萬華分行 

戶 名：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帳 號：007-18110073224 

並請註明學生姓名或學生身分證字號  

(請勿填寫非學生本人資訊，以免無法確認入帳) 

 

2. 【自動櫃員機 ATM 轉帳/網路銀行】轉帳 

 

＊學費、雜費繳交完成，將提供收據，交由學生帶回。 



 

 

附件一  

113 學年度入學資料表 
 

學生姓名  就讀國小  

年級 □升國一□__________ 
目前學校 

（轉學生填）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性別 □男 □女 

學生手機  學生 Email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 

監護人 

姓名  市話  監護人

簽名 
 

關係  手機  

監護人 Email  

書面審核 

□國小畢業證書影本/成績單  □尚未收到，資料後補 

□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參與聲明書 

□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已繳交，請打勾） 

學生確認 

1. 若完成上述資料填寫，請自行打勾，並於本欄位確認簽名。 

2. 因應個資法，報名時即同意本實驗教育機構使用上述個資內容為報名

用， 不作其他用途。 

學生同意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 

 

（學生勿填） 

登錄人員簽名 

 

（學生勿填） 

 



 

 

附件二 

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參與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__係學生____________之家長/法定代理人，同意本人子女申請參

加                      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並已清楚瞭解下列規範： 

（確認後請勾選） 

一、 本人已瞭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各類型（個人、團體及機構）之差異。 

二、 本人已瞭解該團體機構之教學人員係由機構依據其個別之實驗教育理念尋覓適當之師資。 

三、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所提供之特教及輔導資源項目及其範圍。 

四、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實驗教育理念、課程規劃及教學大綱。 

五、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收費（含雜費）與其實際用途及後續退費相關規定。 

六、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教學場地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之規劃與相關設施。 

七、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現行及未來辦學場地之使用情形及規劃。 

八、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急救機制與配備及學生健康保健規劃。 

九、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學生轉出、入流程及相關規範。 

十、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學生出缺勤請假程序及其相關規定。 

十一、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於停辦、撤銷、廢止立案時規畫之學生轉銜機制。 

十二、 本人已瞭解該機構之實驗教育證明申請、畢業成績核算及獎項評比之相關規範。 

 
此致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 
 

聲明人：學生之父              (簽章) 

學生之母              (簽章) 

        機構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註：學生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其重大權利義務，應由學生之父母雙方（即法定代理人）共同行使，以符法制。 

  



 

 

附件三 

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113 學年度招生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本人自願放棄貴機構之錄取資格，絕無異議，特此聲明。 

此致 

臺北市愛因思卡實驗教育機構 

                                              學生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承辦人員簽章 

 

 

 

       年       月       日 

機構核章 

 

 

 

 

【注意事項】 

一、 錄取學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同意書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於 113 年 

08 月 09 日下午五點前，親自送至本機構辦理。 

二、 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繳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或更改，請慎重考量。 


